南神與我：40年往事
練馬可

恭逢台南神學院設立120週年紀念的日子，銜命要為其撰文留念。為了改變以往學院及學術性的論文寫作模式，我選擇以自己四十年來，從1956年春天第一次造訪南神校園至今的經驗，簡短地陳述一些感想。我個人和學院長期的正式關係，只是在十二年前才正式開始。但是，在此之前的斷斷續續接觸卻和後來決定在1984年秋季開學時來到南神協助社服系的系務發展是有相當的關係。每次回想著自己的經歷即想起 「光陰似箭」這句中國諺語非常有道理。四十年，說快！就快！就這樣過去了。讓我一再地感觸良深，自己當初怎會來到此地。同時也讚歎著上帝的奧妙作為。
最早期：我第一次來到台南神學院是在1956年的春冬之季，我是四個來到台灣的英文教師的其中之一，四個皆是畢業於奧柏林學院（Oberlin College）的校友，當初被指定前來甫於1955創校的東海大學。要重新拾取當時南神的校景是有點模糊了，但是在我的記憶之中仍然留有深刻印象的是那做似乎還很新的教堂，以及有一個比較寬敞的視野，今日最主要的建物，綜合大樓，是很多年之後的事。（在當時還沒有任何阻擋視野的高樓建物）。學校的同工佔大多數是外國的宣教師，從年輕的到中年的都有，大多數是來自英國，令我感到驚訝的是他們住的是相當古式的建築。當時幾次造訪南神都是在假日期間（如：春假）以致於對南神的學生並沒有太多印象。在交談時，難免都會談起政治的問題。在這個話題，很明顯的，東海是傾向大陸籍統治者的，而台南神學院則如千里之遙，呈明顯的對比。南部台灣確實是一個很不一樣的地方。
爾後持續間斷的幾年關係：在我1962年2月獲得博士學位再回來台灣之前那段時間，雙方幾乎沒有再進一步的接觸。然後，這個新科博士偶而有機會受南神邀請前來演講。我經常以英文演講，再經由黃彰輝或其他人如朱瓊四等人翻譯為台語。主題則有多種，但大都與社會變遷有關。其中一次的演講，主題為：「工業化」，實際上，已在教會與神學的期刊中刊出。

在這個課題的研究上，我有機會和喬治‧陶德（Dr. George Todd）結識，並因而認識了彭明敏教授、鄭兒玉教授及其他朋友。1963年的夏天，我到台北在工業生活研習會中擔任這個研究小組，共有十二名來自不同的學院和大學的學生參加。這個研究是陶德博士精心策劃，學生們白天必須在工廠工作，在晚間則必須聽取演講及參與研討。雖然有一些學生在第三禮拜之後就對此課程感到無趣，但是對所有的參與者而言，這種方式是非常寶貴的。特別在工廠的實際操作上，他們感到他們在7月底結束之前，所有他們要做的事，只是要去了解工廠的生活。他們並沒有感受到我所提出的問題，和所作的說明，針對「長期的工廠生活」的問題所作的說明。在這個課題上，我會問他們說：請想一想！是什麼因素使這些工人甘願三十年長期從事這種工作。

關於1967年的事也是值得提出來，在那一年我和傅有德博士（Dr.Freytag）一起從事台東縣北方村落海端鄉附近原住民部落的研究，其中包括五個布農族，一個阿美族以及當地的一些客家住民。對我而言，那真是一個嶄新的經驗去發掘台灣另一個面向的居民生活。這個研究，事實上，已經以「在山裡，新的一天」為標題，及以傅有德博士之名出版。（他必須以此論文作為第二個研究論文，來通過專為德國人本身通過自己國家大學教授的資格審查）這次研究成為爾後七年相關研究的一個基本範示。
早在1970年代的時候，我即受命在東海講授有關都市社會學的課程。當這個課目成為我在東海大學裡的基本授課項目時，我很高興每二週能從台中來一趟台南同時進行這個課程。上課的方式就是將這三學分的課程利用星期五晚上及星期六早上，每二週實施一次來完成。雖然，每二週一次六小時的課程對同學而言負擔大一點！但在這個課目中我自己是獲得了許多樂趣，也可以感受到同學們的熱烈參與。這個半學年的課目一共在南神基督教社會服務系連續實施了二個學年，一直到在美國特別修讀「都市社會學」獲得碩士學位的謝敏川牧師返國後，我很高興能由他接下我的工作。

整個70年代對我個人而言有了另外二個方面的發展：（一）可能早在69年我就從彌迪理牧師獲得暗示，有關於將來是否能全時間來到南神的事。我向其回應仍然必須留在東海的意思──因為東海社會學系正在進行擴充計劃──我覺得我有責任繼續那邊的工作。對他的善意邀請和考慮我向其表示我的感激，不過我想這樣的機會對我而言，在以後的將來或許會更適合。（二）在這十年的中期階段（74或76年）我們的家庭成為年度節期的朝聖者，每年11月最後禮拜都要來到台南為了慶祝美國的感恩節，通常是在該月的最後禮拜四舉行。這個慣例大大地增加我和南神之間的關係，並因此在後來有重要發展。
建立更長期的關係：這個事情的發展是在1983年感恩節期間，當時蕭清芬院長再一次地正式邀請我來台南。很明顯地，那是在一個處境，就是當時大多數的南神社服系同仁一致認為基督教社會服務系（事實上，英文名稱已更改為教會與社區服務系 The department of Church and Community Service）應該要有一個新的方向了，而那個推動的期待就落在我身上了。另外一個逐漸為大家所關心的是畢業生就業的顧慮了，社會工作系已經在各大專院校成立，有的則正在籌備當中。（在我擔任東海系主任時，我已經將社會學系分開為社會學組和社會工作組，後者在後來自然又改為社會工作系）我所得到的訊息是，我們的畢業生在大專院校的競爭之下正失去就業市場，以及社服系本身也面臨重新定位，從為基督教社會服務機構訓練社會工作員轉而為地方教會訓練社區幹事，來為地方教會推動社區工作，以使得教會能真正融入整個社區。這個方向說說容易，要做起來，可能還會有很多的困難。

於是，我告訴蕭院長給我六個月的時間考慮。他慷慨地同意我的請求。在約定的時間已到，在這段期間我和我的內人珍妮以禱告的心，用相當長的時間來評估分析，（我記得我們列出了一大串正的和反的要留在東海或來南神的意見）也許，最重要的關係因素是我在東海已經服務二十年，也認為可以將東海的工作告一個段落了。在我擔任系主任的期間，東海社會系的專任教師從四位增加到八位，並且還在增加當中。大部分被任命的老師都是從美國著名的大學畢業拿到學位（有一些是美國最好的大學）另外有一些還在深造當中，將來也準備回到東海來任教，在我1977年卸下任系主任的職務時，而大學部及成立研究所的工作都在順利進行著。而在南神這邊另外的挑戰是在教學上如何從社會學調整為以社會工作取向的課程而在課程上也能有一些不一樣的特色，雖不能說是全新的，至少也能有一些創造性的方向。

問題是當事情要進行的時候，卻又因故必須延緩了。主要的理由有兩個，是有關於：我們兩個兒子的教育和東海那邊的需要。第一個問題是我其中一個兒子不喜歡在台中馬里遜學院過著寄宿的生活。這可能不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但是，我還記得早先四十年前在上海美國學校的經驗，當時我也是一個寄宿的學生。經歷了二次大戰後的生活，那幾年的經驗對我而言，是還具有一些正面性的意義，但對我弟弟而言，可能就不是這麼一回事了。現在我真不希望我的下一代再重覆過去那種生活。另外一點，是關於東海大學社會學系並不如我所想的那麼穩定。85年或86年的春天，當時的系主任一再地坦白跟我說：拜託！拜託！不要丟下我們。9月的時候，八個專任的老師，有五個會因故暫時離校或請辭。最後的結果，問題有了一些轉機，請辭的比率減低了，因此之故，我繼續留在東海的決定也更加清楚了。結果：我變成了一個奔波兩地的老師，一個禮拜要留在台南二至三天。很不幸地，即使在1990年我從台中搬到台南之後，我仍然在過著往返的生活，只是方向相反而已。

從那時至今：自從1984年秋季開學開始，到1990年下學期，我一直在兩邊來回奔波，（除了88年至89年的兩個學年我回美國放年假）。到現在我和內人搬來南神也差不多有六年了，在我的記憶裡，這幾年南神是有一些變化的，讓我不得不覺得納悶。也許有許多值得在此一提的，主要的幾則如：（一）學校的學生人數一再地減少，從280人，假如我的記憶正確的話，到1984的150人，一直到三、五年前才又有回復的情形。我們作為一個機構，卻一直在倒退著走，但是，這個過程是慢慢形成的。

從1990至1993年之間，不論是學校內在的不安和不穩定，確實造成了一些衝擊，但是，在整個台灣大社會之下，社服系本身能有所變革也是切合事實的需求的。在一般大學裡，比較以往，有更多有關社會工作的課程被教育部所認可以及日以遽增對「專業化」要求也使得工作機會，即使是基督教教會的社會福利機構，也不再如以往，以二十年前而言，那麼充裕。我經常提起三年前曾和中華兒童福利基金會（C.C.F）前任總幹事當面爭論有關該機構只給予我們的畢業生次等社工員的認命待遇一事。他答說：他很抱歉，不能給予我們的校友，比較大專院校的一級待遇。因為，他們的資格不被認可。他的意思已經非常明白：就是我們的學校不被教育部承認。換句話說：即使我們的畢業生比其他大專院校的應試者優秀也不能做一級的人事任命。

（二）自從我開始協助社服系開始，為了擴大整個視野及深度，增加了部分新課程。「電腦的課程」有選修課也有必修課，如調查與統計（SPSS）；dbase，以及其他課程。這些是新的課程，希望能增加畢業生在電腦技巧上的競爭力。「師生討論課」從前任的系主任陳宗仁牧師的時候就已經開始進行；這個課目是在整個課程中具整合性的角色──由師生一起參與，並邀請著名的專業講師來談論有關社會工作者應了解的有趣主題。95年秋季學期，我們選定有關環境保護的主題以及其與現代社會的相關性。另外有一些較新的課程，似乎還沒有特別的成效。我們曾經嚐試開一個「教會工作」的課程，但是，我們考慮的人選在知識和技巧上，有不合課程要求的顧慮。事實上，這是系務更新在課程安排上會出現的典型困難，在實質的知識需求上還不能以適當的方法放在一起，編排在課程裡片。這個工作事務必要做的，但是，有資格決定去做的人卻常不認為如此。機構評鑑──教會與社會服系做為學校的一部份，但有個別的系務──故這個針對社服系本身所做的研究和評鑑，這個我們稱之為「個案研究」是以神學院及長老教會的處境條件為本，二十年來共實施了二次。它是一種相當於腦力激盪的課程，在課程中同學們彙集他們所收集到的訊息並加以分析評估，另外也按照有助於系務發展的目的、課程、實習工作體系以及所有有助於造就社會工作者的方向來改進品質。在普遍受歡迎的選修課中，陳宗仁牧師的死亡、哀慟、臨終關顧的課程反應了新的社會關心課題，特別是關於臨終關顧的理念（專為臨終患者所設簡易的醫療看護措施）開始成為台灣另一個被關注的課題。另外，一些課程是專為調查研究訓練而設──諸如林娟芬老師的「社會研究方法」，在一年左右以前，她曾為台中大社教會做過社區的研究調查。

我們必須不斷提醒自己，記得我們是「教會」與社會服務系──它意謂著我們不是典型的社會工作系。我們結合了基督宗教信仰及社會工作在我們的教育過程中。這是我們的明顯特色，所以我們必須朝這個特色去經營而不是要改變它。在我和南神社服系配合的這幾年，南神社服系學生的明顯特色，依照我從實習工作的各個社會機構督導所得到的信息指出，南神的學生具有信仰精神和奉獻的熱忱──誠願地在不是很理想的環境下辛勤工作──協助機構提供社區需求的服務。我們的畢業生的傳統具有這樣特色已經有一段時間了，每一年新的畢業生在他們進入就業環境之前也都維持著，以及附帶著這樣的特質。

宗教社會研究所，以社會工作研究為主，開辦至今已進入了第二年，這是神學院最新的一個學制。對全時間的正式生而言，依照規定必須在二年中的第一學期和第四學期，在台南的神學院本部修讀神學課程。第二學期和第三學期則在東海大學研究所修讀社會工作課程。整個課程計劃是非常嚴格的，照規定也是應該如此，以致於目前只有七位在籍的學生。我們期盼這個課程能夠有助於社服系所提供的訓練不只是為了社會服務機構或在地方教會擔任幹事，也是為了將來可能的師資。系的擴充在過去七年來一直被關心著，依照現在的計劃，在五至十年內，我們的系將有一倍的學生，同樣也有一倍的師資。這就說明了我們為何要維持適當的師生比率（1~10至12），特別在實習工作的課程上更是如此，學生的個人督導一直維持著一個基本的份量。這個成果可以從實施小班制的正面特色看出來。在其他學校的社工教授對我們所實施小班制的正面特色看出來。在其他學校的社工教授對我們所實施的實習工作個人督導（不只是團體督導）一直有著某種程度的嫉妒。再者，不論將來如何發展，這已經成為我們的鮮明特色。
未來的日子：雖然我已經到了退休的階段，以我的信仰而言，我仍然要強調，學院需要也應該不斷地改進。問題是，我們要如何改進？幾年以前，前東海大學校長來南神演講，他以東海整體性的發展經驗來看南神將來最好的發展，他的主要論點說的非常清楚，說南神只有兩個選擇：發展否則是死路一條。我的一個主張是：有品質的擴張。因為我十分強烈的覺得，猶豫不決的擴充對我們學校而言絕對會是一個災害。我們一定要發展，但是，不是過度的發展，發展應該是在正確課程和機構的需求層面上。換句話說，在維持現狀與品質改進的雙重利益之下，選擇性的擴張應該可以成為我們的座右銘。我們應該堅持小班制的「傳統」，即使某個程度這樣做被視為一種浪費。長期而言，和大量製造學歷的教學模式比較，小班制的教學環境比較有可能培養出具備品質的畢業生。
無庸置言的，我對未來發展的觀察，特別針對社會服務系而言，乃在於培育更多，更好的基督徒社會工作者。在此紀念120週年的特別時刻，我們先向後回顧──但是，我們也不應該以不情願的心去面對學院繼續的未來。在我十四歲的時候，我在美國南達克達洲的區域4H俱樂部擔任總幹事職務（我當時正要念初中，住在我家族的農場裡）。4H俱樂部的座右銘是：做要做到最好（盡善盡美），至今仍常常提醒我。因此，假如任何組織（包括學校、社會服務機構、暫不包括教會），是一個具備品質的組織，它永遠不應該依靠它過去的成就。它應該看重的是，以感激的心，一直努力地將事情做的好、更加的好。對過去的120年我們有很多要感恩的，我們的傳統是其中可以讓我們感到驕傲的。不論如何，不要讓我們自己太陷入自我陶醉的情境之中，否則會讓我們的傳統變成一個死的傳統而不是一個活的傳統。

在談到關於品質的這個主題，容我再提出另外兩個意見。我曾經聽說有關於學校正要進行建造一座價值兩億元的大樓計劃。很坦白地說，我對這樣的計劃持相當保留的看法。我們需要這麼一幢高價的建築物嗎？是否除了建造任何新建物的構想之外，能有其他務實的想法嗎 ？我舉我的母叫奧柏林學院為例，最近在更新了一些校園內老建築時，或多或少地保留它們原來的外在造型，並運用藝術的技術來整修其內部。這種更新的方式具有雙面的功能：在建築上，它維持了與過去歷史的──作為一代代的畢業生，都曾經走過那幢建物──如今這幢重新裝修完成的新大樓，一方面將行政效率提升到最高的水準──另外它只花費極少的代價來完成。以我們神學院而言，這種方式也許是可行的，我不知道是否可行，但確實是值得研究的。

其次，關於主張以現有土地繼續作為神學院用地，用經濟價值來考量是不合算的，我個人對此觀點亦要提出嚴正的質疑。上述主張提出建議要賣售現有校地並將學校搬遷至台南縣市郊區，也許可就土地之售出獲利在另外地方重建一個嶄新的校園。但是，我想在此提出一個衷告：台灣教會及神學院的諸位先進將繼續與台南市走入21世紀。也許在生態環境的顧慮上會出現許多說辭，這樣的想法會不當地使我們做成將校區移至郊區的決定。另外，以國外著名的大學，如哈佛、耶魯、哥倫比亞、及協和神學院而言，都站在保留校地的立場，而沒有人會提出搬移校地的想法。以我個人謹慎的判斷，我們應該保留目前的校地，並且設法更有效地向都市地區民眾傳遞福音。

最後，我要深深感激能夠擁有這四十年與台南神學院相交的經驗。另外，在這四十年過程中相遇了許許多多的朋友，以致我想在文章中一一提及而不可得。我一直對我的同工有許多虧欠，特別是那些為社服系盡心盡力的人。我想藉著改寫保羅書信中的話熱切地為他們禱告：（我們）感謝神（為了過去），並且剛強壯膽（去面對將來）。在這條路上，不論那一個系或單位，應該藉著在學校的服事，持守獻身與神的忠心。
【原文刊載：練馬可，〈南神與我：40年往事〉，《神學與教會》，21卷2期（1996），頁83-102。】
